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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0月 10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4.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4年 10月 8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叶荣清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出席监事 3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的议案 

2024年国庆节前夕，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刘映、程鹏、邹超、李美惠、林小

钰（以下统称“五位董事”）联名提议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拟审议《关

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解聘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董事长郝峻卓在收到提案后，认为会议准备时间过于仓促，不利于其他董事审议议

案，并于2024年10月8日首个工作日8时55分书面回复不同意在2024年10月8日召开

本次临时董事会。2024年10月5日，五位董事以“截至2024年10月4日，我们尚未收

到该项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据此，我们合理认为董事长未履行相关职责。”为由，

共同推举刘映董事召集并于2024年10月8日主持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该次会议于2024年10月8日召开。 



董事长郝峻卓、独立董事毛义强及刘刚未参加该次会议。 

公司全体监事未列席该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列席该次会议。 

该次会议以五票同意、一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董事长郝峻卓、独立董事毛义强认为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规定，严重影响公司团队稳定，涉嫌干扰公司正常经营，向公司监事

会进行反映，请求监事会予以监督和纠正。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讨论，形成以下书面意见： 

1、董事刘映、程鹏、邹超、李美惠、林小钰在 2024年 9月 28-29日联名提议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根据《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2024年 10月

5 日，五位董事以“截至 2024 年 10 月 4 日，我们尚未收到该项董事会临时会议的

通知,据此，我们合理认为董事长未履行相关职责。”为由，共同推举刘映董事召集

并于 2024年 10月 8日主持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我们认为：五位

董事违反《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在未达到 10日时限时以董事

长不履职为由自行召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故对该次会议形成的决

议不予认可。 

2、董事刘映、程鹏、邹超、李美惠、林小钰违背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将深

圳和为贵投资有限公司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我们认为：该行为已经严重侵害

了公司和股东等相关方的利益。 

3、董事刘映、程鹏、邹超、李美惠、林小钰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凭借占公

司董事会人数过半数的优势，在公司董事长、总裁正常履职、勤勉尽责的情况下，

无故提议罢免，并选举、聘任无公司所处医疗行业工作经验，完全不了解公司实际

业务的刘映担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我们认为该行为将扰乱公司正常经营，极大可

能侵害公司、股东及全体员工利益。 

4、公司监事会建议公司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公司、公司管

理层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 10月 11日 


